
	学员安全承诺书
我自愿参加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2025年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班培训，并郑重声明和承诺：
1.身体健康。无重大身体和心理疾病，具备参加培训的身体和心理条件。
2.具有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。对培训活动可能存在的饮食、财产、人身等安全风险具有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。          
3.服从管理。遵守培训班的规章制度，服从培训班的组织管理，培训期间做到不擅自外出、不饮酒、不在房间私自使用电热毯、电炉子等电器设备、不在床上吸烟等，不打架斗殴，不做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体力活动。
4.遵守交通规则。参加培训报到和返程，以及参加培训班统一组织的外出参观，服从乘车安排。途中交通安全自行负责。
5.保险以外的安全责任自行承担。培训班承担基地负责购买培训期间（从培训班开班到结业，不含因个人原因外出和回家）的人身意外保险，发生人身意外伤害，由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赔偿责任。除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外，不再要求培训机构承担其他赔偿责任。
6.本承诺书有效期为自签字之日起到培训班结束。
（本承诺书学员签字后交培训班留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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